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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
补助资金的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安徽省支持学

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等四个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现

将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申报材料报送如下。

一、中央资金使用情况

2022年 12月、2023年 5月分别核定下达我县改善普通高中办

学条件补助资金 659万元和 358.2万元，两批资金合计 1017.2万元，

支持我县实施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计划。

我县根据全县普通高中学校现状，计划实施 3所普通高中办学

条件改造：金寨第一中学校舍维修改造及运动场提升、购置教育教

学设施设备等，投入资金 817.2万元；金寨县青山中学运动场提升，

投入资金 100 万元；金寨县南溪中学校舍维修改造及供水管网改

造，投入资金 100万元。

二、年度目标完成情况

2023年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计划全部完成。完成金寨第一

中学校舍维修改造及运动场提升、购置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等，完成

投资 817.2万元；完成金寨县青山中学运动场提升，完成投资 100

万元；完成金寨县南溪中学校舍维修改造及供水管网改造，完成投

资 100万元。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2023年计划实施 3所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改造

全部完成，大班额比例 0%，改扩建项目质量合格率 100%，设备

采购质量合格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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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效益指标。2023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8%。

（3）满意度指标。学校和老师满意度达 95%；家长和学生满

意度达 95%。

四、主要管理措施

（1）成立组织，加强领导。县政府成立普通高中改善办学条

件建设项目工作领导组，组长由县分管教育领导担任，县政府办、

县委县政府督查办、教育局、发改委、财政局、审计局、规划局、

住建局、国土资源局、公管局、公安局、安全生产监督局、水利局、

气象局、地震局、消防大队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为领导组成员。领导

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由县教育局长兼

任，配备专门人员，负责工程建设的具体联络与组织实施。

（2）严格管理，确保资金安全使用。普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

专项资金下达后，在县财政局设立项目资金专户，实行专账核算、

集中支付、封闭运行。严格按照《普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规定，按项目实施形象进度拨款，资金直达施工企业或

供货商，保证资金使用安全。严禁克扣、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

金现象。

（3）规范管理，保证项目顺利实施。为确保普高改造项目工

程顺利实施，县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管理措施：一是落实了

法人负责制，明确规定各普通高中校长为项目法人，对项目实施负

直接责任；二是落实了主管部门负责人分校联系包干责任制；三是

明确了县教育局项目办人员具体负责普通高中改造项目工程的日

常管理工作。

（4）优化环境，积极开辟绿色通道。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

比照《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规定，制定和落实普高改造

计划工程建设优惠政策，简化项目报批手续，减免有关项目报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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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降低建设成本，优化建设环境，加快项目建设，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项目规划由教育局、规划局派员进行现场踏勘，做到规划科

学、选址适当，最大限度地降低前期成本；勘察、设计、监理等中

介服务单位统一采购、打捆招标，大大降低了中介费用；报批报建

等行政性收费比照校安工程相关文件实行减免；工程严格按照招标

相关规定招标，坚持阳光操作，合理低价中标；隐蔽工程和工程量

变更由勘察、设计、监理、学校和施工单位五方会签后，再由监察、

教育、建设等部门派员现场签证确认；县教育局牵头组织质检等相

关部门进行质量单项验收；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由县审计局牵头

组织实施工程竣工结算审计。

（5）强化监管，确保项目质量。在实施普高改善办学条件项

目工程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学校建设项目“六统一”管理办法，教育

（学校）、财政、发改、建设、监察、审计和政府采购等部门按照“一

办四组”分工和流程要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既减轻了学校负

担，又杜绝了新增负债；既降低了建设成本，又保证了工程质量；

既分散了项目管理权力，又提高了工作效率；既实现了阳光操作，

又预防了腐败发生。


